餐饮配送项目需求书
一、项目背景
中山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早餐、午餐由指定食堂提供。为确保工作人员能够按时、安全、方便地就餐，现拟采购送餐服务，将餐食从指定食堂运送至医保业务楼以及市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。
二、服务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送餐服务
1.从指定食堂分别运送早餐、午餐至医保业务楼食堂。
2.将早餐、午餐按需分配给医保系统工作人员。
3.在医保业务楼完成午餐分餐后，将部分餐食配送至市博览中心医保窗口。
4.配送距离。从医保业务楼到指定食堂距离约为4.6公里，从医保业务楼到中山市政务服务中心（市博览中心医保窗口所在地）距离约为5.3公里。每天配送总里程约30公里。
（二）保洁服务
1.负责所有餐具的清洗、消毒、存放工作，消毒标准严格执行最新的国家标准、地方标准及行业标准；
2.保持配餐间和医保业务楼食堂的卫生整洁，每日进行地面、台面、墙面清洁；
3.负责厨余垃圾的分类、收集及清运；
4.所有清洁、消毒记录每日留存备查。
（三）其他服务
如遇上医保业务楼额外活动需要，需无偿提供协助。
三、人员及车辆配置
（一）人员配置
1.1名厨工：负责餐食的接收、分配及饭堂清洁工作。
2.1名厨工兼司机：负责驾驶车辆进行餐食配送，同时协助餐食的分配及饭堂清洁工作。
以上人员须持有效的广东省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，上岗前须经采购方审核备案。
（二）车辆配置
1.提供符合食品安全运输要求的封闭式专用车辆进行配送，车辆不得运输与食品无关的物品；
2.每日出车前和收车后须对车辆及保温箱进行清洗消毒，消毒记录每日提交采购方留存；
3.车辆费用（含油费、保险、维修、折旧等）由服务提供方承担，车身须保持干净整洁。
四、服务要求
（一）食品卫生与安全
1.确保所有餐食在运输、分配及配送过程中不受污染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确保食品卫生安全。
2.配送人员须穿戴工作帽、口罩，保持个人卫生；
3.若发生食品安全事故，供应商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。
（二）时间要求
1.早餐须在上午7:50之前送达医保业务楼食堂；
2.午餐须在中午11:50之前送达医保业务楼食堂；
3.市博览中心医保窗口的午餐须在中午12:15之前送达指定地点；
4.配送时间需与医保系统办公人员的作息时间相匹配，确保不影响正常工作。
（三）服务质量
1.配送人员着装整洁，服务态度良好，文明用语；
2.餐具、配餐间及食堂须保持清洁，符合食品卫生标准；
3.餐食运输过程中须做好防护，避免洒落、翻倒。
五、应急处置
1.遇恶劣天气、交通管制、车辆故障等不可抗力情况，供应商须提前30分钟通知采购方，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；
2.若无法按时送达餐食，供应商需协调备用车辆或提供等价合格餐食替代，确保工作人员正常用餐；
3.发生食品安全疑似事故时，供应商须立即停止配送，配合采购方及监管部门调查处理。
六、合同与费用
1.合同期限：2026年7月1日至2028年6月30日。
2.费用结算：服务费用按月结算，不足整月按实际服务天数计算，最高价不得超过11,666.67元/月。
3.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发票后20个工作日内支付当月服务费。
七、违约责任
1.迟到30分钟以上的，扣除当月服务费的2%；当月累计迟到3次以上的，扣除当月服务费的10%；
2.出现人员缺位且未及时安排替补，导致服务中断的，每次扣除当月服务费的10%；连续3次出现人员缺位的，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。
